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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龙岗区低空经济产业政策扶持企业申报指南
（2025 年度第一批）

各相关企业、机构：

根据有关政策规定，现开始 2025 年度龙岗区低空经济产业

政策扶持的申报受理工作，现将有关申报指南发布如下：

一、政策依据

《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关于支持

低空经济产业发展实施细则》深龙工信规〔2024〕4 号。

二、扶持范围和标准

（一）支持建设低空先进技术应用平台

扶持范围：对《深圳市低空经济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（2022

—2025 年）》中重点依托的，负责建设低空智能融合基础设施的

低空经济研究主平台。

扶持方式和标准：经核准符合条件的，前 3 年给予不超过年

实际运营经费（主要包括装修经费、设备费、人力资源费、研发

费用、场地费用、融合飞行模拟控制设备、基本运营费用等）的

40%、35%、30%的补贴，每年不超过 4000 万元。首年分两次支付，

第一次在平台落地 4 个月后，按年度比例 1/4 支付，在龙岗区实

际运营满一年支付按实际运营经费的 40%、不超过 4000 万元，

扣除第一次支付后的剩余部分予以支付。

审核方式：核准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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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支持开设低空载人航线服务

扶持范围：对在龙岗区开设低空载人服务的企业。

扶持方式和标准：对为本区提供载人通航服务的企业，经产

业主管部门备案，按照《龙岗区开展“悦龙岗·随心飞”助力低

空消费工作方案》给予乘用奖励，年度奖励金额不超过 1500 万

元。

审核方式：核准制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申报条件由基础申报条件和专项申报条件两部分组成。

（一）基础申报条件

1.申报单位是在龙岗区实际从事经营，符合要求的低空领域

相关企业、第三方检测机构、科研机构（或区认可的分支机构），

或在龙岗区举办低空行业专项活动的社会团体；

2.申报单位未被依法依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且在有效

期内；

3.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，不

得弄虚作假、套取、骗取专项资金；

4.申报单位提交的有关生产经营数据须真实可靠；

5.申报单位不得以同一事项重复申报或者多头申报区级专

项资金；

6.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上级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

条件。

（二）专项申报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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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单位申报具体项目，还应符合以下专项申报条件和深圳

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依据本实施细则制定的申报指南的相

关条件：

1.支持建设低空先进技术应用平台

（1）申报此项目的平台，需为市低空领域的专业化平台，

并承担市低空领域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。

（2）申报单位须在龙岗区持续运营满一年。

（3）运营经费的申请计算周期，以项目签约后的 12 个月为

一个年度。

（4）实际运营经费主要包括装修经费、设备费、人力资源

费、研发费用、场地费用、融合飞行模拟控制设备、基本运营费

用等。

（5）首年分两次申请，分别于平台落地 4 个月后和在龙岗

区实际运营满一年后提交申请。

2.支持开设载人航线服务

（1）申报企业在龙岗区实际从事经营活动，且在本区开设

不少于 5 条航线。

（2）申报企业需被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确定为低空载人

航线服务试点企业。

（3）对为本区提供载人通航服务的企业，由区工业和信息

化局根据按照《龙岗区开展“悦龙岗·随心飞”助力低空消费工

作方案》《龙岗区 2024 年“悦龙岗·随心飞”飞行券第二轮分配

方法》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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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申报材料

申报材料由基础申报材料和专项申报材料两部分组成，申报

材料原件或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彩色扫描成 PDF 文件上传龙岗

区产业管理服务平台系统。

（一）基础申报材料

1.登录龙岗区企业服务信息平台（http://qyfw.lg.gov.cn）

在线填报申报书，提供通过该系统打印的申请书纸质文件（原

件）；

2.申报单位简介：包含但不限于单位名称、地址、成立时间、

主营业务、市场情况、人员情况、发展趋势等情况；

3.申报单位营业执照，非企业机构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

书；

4.法定代表人身份证；

5.申报项目负责人身份证；

6.低空产业领域相关的知识产权证明材料；

7.申报单位信用报告（申报单位自行登录“信用中国”

（https://www.creditchina.gov.cn/）下载信用信息报告）。

（二）专项申报材料

1.支持建设低空先进技术应用平台

（1）提供承担市低空领域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相关证

明文件。

（2）提供在龙岗设立分支机构或独立法人机构的证明文件。

（3）提供运营经费证明材料（包括第三方审计机构审核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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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的已发生运营经费）。

2.支持开设低空载人航线服务

（1）低空载人航线服务试点企业确定函。

（2）2024 年实际使用的直升机包机券副券。

（3）2024 年龙岗飞行券使用统计表。

（4）中南地区通用航空飞行计划服务系统记录。

（5）乘客乘机协议。

五、办理流程

请按以下步骤进行申报：

（一）通过龙岗区企业服务信息平台生成申报书

企 业 在 龙 岗 区 企 业 服 务 信 息 平 台 （ 网 址 ：

https://qyfw.lg.gov.cn）用广东政务服务网的账号密码登录，

然后在首页导航栏选择“资金扶持”——“当前可申报的项目”，

选择【“低空经济产业发展”专项扶持】栏目进入申报。企业上

传申报资料后，区工业信息化局将组织线上审核等工作，请企业

等待线上审核结果。

企业收到龙岗区企业服务信息平台“已通过线上终审”的信

息后，即可在平台下载带水印的申报书。

（二）在广东政务服务网进行项目申报

企业在广东政务服务网注册、登录；进入龙岗区工业和信息

化局“低空经济产业发展”申报页面在线办理申请，上传并提交

带水印的申报书，等待后台工作人员审核。

（三）递交书面材料

https://qyfw.lg.gov.cn）用广东政务服务网的账号密码登录，然后在首页导航栏选择
https://qyfw.lg.gov.cn）用广东政务服务网的账号密码登录，然后在首页导航栏选择
https://qyfw.lg.gov.cn）用广东政务服务网的账号密码登录，然后在首页导航栏选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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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企业在收到广东政务服务网审核通过的短信通知后，在 5

个工作日内递交带水印的书面申报书（请用 A4 纸双面打印带水

印的申报书，按顺序胶装成册、封面加盖公章、盖骑缝章。一式

两份）和各项申报材料（须按分项制作目录索引）。

书面材料受理窗口地址：

1.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（深圳市龙岗区龙翔大道 803

3-1 号，世贸百货斜对面）

2.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天安云谷分中心（深圳市龙岗

区坂田街道雪岗路 2018 号天安云谷 1 栋 B 座 1 楼、0755-89601

111 转政务服务）

3.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大运软件小镇分中心（深圳市

龙岗区龙岗大道 8288 号大运软件小镇 17 栋 1 楼、0755-282291

36）

4.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中海信分中心（深圳市龙岗区

吉华街道甘李二路中海信创新产业城 19A 栋 2 楼、0755-331121

66）

5.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天安数码城分中心（深圳市龙

岗区黄阁路天安数码城 2 栋 A 座 1 楼服务中心、0755-89312333）

6.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宝龙分中心（深圳市龙岗区冬

青路 18 号宝龙街道行政服务大厅 1 楼、0755-23255492）

7.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丰隆深港分中心（原启迪协信

分中心）（ 深圳市龙岗区大运新城青春路与飞扬路交叉口丰隆深

港科技园产业促进中心 1 楼政务服务中心、0755-2839903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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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星河 WORLD 分中心（深圳市龙

岗区坂田街道南坑社区雅星路 8 号 IEO-3 栋 1 楼、0755-239522

33）

9.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康利城分中心（深圳市龙岗区

南湾街道平吉大道 66 号康利城 2 栋 1 楼、0755-28681209）

10.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华南城分中心（深圳市龙岗

区平湖街道富安大道 1 号华南城招商中心一楼、0755-28491235）

11.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大运 AI 小镇分中心（深圳市

龙岗区横岗街道信义路大运 AI 小镇 B01 栋小镇客厅一层、0755

-89768806）

12.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宝龙专精特新产业园分中心

（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宝龙三路与新能源五路交汇处宝龙专

精特新产业园企业服务中心、0755-23255492）

13.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中心国际低碳城分中心综合窗口

（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教育北路 68 号高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

一楼综合窗口、0755-28919635）

六、申报时间

受理时间：2025 年 3 月 20 日-4 月 3 日，逾期视作放弃申请。

七、注意事项

1.申报时间为企业在龙岗区企业服务信息平台提交线上申

请的期限，不含后续的修改以及提交纸质材料时间，但纸质材料

必须在审核通过的 5 个工作日内提交，务必留意平台系统状态。

逾期视为放弃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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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业务咨询电话：0755-28949027；平台技术支持电话：

0755-23602720，QQ：2972069207。因涉及企业较多，请企业按

申报系统流程操作即可，业务高峰期电话繁忙请多试几次，或者

加技术支持 QQ 咨询问题。

3.申请本项目资助的申报单位应保证其申报材料的完整性、

真实性、准确性及合法性，并承担所提交的项目申报材料的相关

法律责任，如有虚假或侵权等行为，该项目申请无效，如事后发

现存在以上行为，本资金主管部门将保留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的

权利。

4.申报期结束后，我局将按照规定程序进行后续工作，拟资

助的企业名单将在我局网站上公示。

温馨提示：我局从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为企业代理资金扶

持申报事宜，不接受第三方单位代为申报，请企业自主申报。我

局将严格按照有关标准和程序受理申请，不收取任何费用。如有

任何机构或个人假借我局工作人员名义向企业收取费用的，请知

情者向我局举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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